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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北大学文件  
 

 

校教〔2024〕1 号 

关于印发《中北大学晋升职称教师教学考察 

工作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《中北大学晋升职称教师教学考察工作实施办法》经 2024

年 7 月 11 日第 13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北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8 月 14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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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北大学晋升职称教师教学考察工作 

实施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切实加强对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的考核，引

导教师投入本科教学，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根据《中共中央、

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（中发

〔2018〕4 号）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结合我校职称评审的有关

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通过开展教师教学考察工作，形成正确的导向，调

动教师投入教学、研究教学的积极性，促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

的改革，从而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。 

第三条  考察坚持科学性、客观公平公正、全面综合评价、

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。分项指标实行定量评价（按百分制计

分），最终结果实行定性评价（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）。 

第四条  凡我校教师晋升专业技术职务都须进行教学考察，

其中拟申报教授、副教授职称者，由教务部（教师教育发展中心）

组织考察；拟申报讲师职称者，由所在学院组织考察。 

第二章  考察程序 

第五条  考察方式 

主要对教师的教学能力进行考察。教学考察由学生评教、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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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随堂听课评价、课程教案检查评价和集中说课 4 部分组成。 

（一）学生评教。指任现职以来，最近 3 年所讲授的本科课

程学生评教的结果，取其平均值。 

（二）专家随堂听课评价。指教师申请教学考察的最近 1 学

年内学校安排专家随堂听课做出评价，听课次数不少于 3 次，每

次不少于 1 学时，取其平均值。 

（三）课程教案检查。教学考察申请人提交 1 门主讲课程的

教案，学校组织专家对其进行检查并给出评价成绩。 

（四）集中说课。学校聘请专家对教师的教学水平进行评价，

原则上专家组成员不少于 5 人，教师现场说课，专家组打分，取

其平均值。 

第六条  教学考察成绩、考察结果及有效期 

（一）教学考察成绩由“学生评教”35%、“专家随堂听课

评价”35%、“课程教案检查”10%和“集中说课专家评价”20%，

四项指标组成，每项指标满分均为 100 分。 

（二）校教指委根据四项指标的成绩综合确定教学考察的成

绩，成绩分为“优秀”、“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，其中“优秀”比例

不超过参加考察总人数的 40%。 

（三）教学考察结果的有效期为 3 年，即考察结果当年、次

年和第三年有效。 

（四）对于出现严重教学事故的教师实施一票否决制，当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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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考察结果为不合格。对于出现重大教学事故的个人实施一票

否决制，两年内教学考察结果为不合格。 

第七条  教学工作考察流程 

（一）拟申报教授、副教授技术职务者，应提前 1 年申请教

学考察。每年秋季学期开学初下发教学考察通知，由教师自行提

出申请，学院汇总后统一报送到教师教育发展中心。 

（二）根据申请人的开课情况安排校教指委和相关学科的专

家随堂听课。 

（三）每年 5～7 月份，教师教育发展中心统一组织集中说

课和课程教案检查，聘请专家给出集中说课评价成绩和课程教案

检查成绩。 

（四）教学考察结果反馈到学院，学院进行公示。 

第三章  附  则 

第八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教务部（教师教育发展中心）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 本管理办法自文件发布起执行。原《中北大学晋升

职称教师教学考察工作实施办法(暂行)》（校教发[2013]3 号）同

时废止。 

 

 

中北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8 月 14 日印发 


